
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申报事宜及常见问题 



一、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体系 

科学基金 
资助体系 

研究系列 

人才系列 

环境条件系列 

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基金 

在华举办国际(地区)学术会议项目 

出国参加学术会议项目(协议) 

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重大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学术会议 

合作研究 

国际（地区）合作资助项目 国际合作 
资助体系 

合作交流 

吸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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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实施方案，试行） 



申请资格 

项目类型 申请人资格 关键词 

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1. 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2. 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或承担过3年期以上科学基金项目； 

3. 与国外(地区)合作者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4.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从其组织间协议约定执行。 

1. 高级职称 

2. 3年期以上基

金项目 

3. 项目负责人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1. 申请当年35岁以下，且具有博士学位的外国优秀青年学者； 

2. 曾在知名大学、研究机构从事过三年以上基础研究工作或具有

博士后研究的经历； 

3. 在中国工作期间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自然科学基金的各

项管理规定。 

1. 合作伙伴 

2. 35岁以下 

3. 具有博士学位 

4. 非华裔 

合作交流项目 1. 申请人是在研基金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 

2. 应有利于基金项目的完成和人才培养。 

1. 在研基金项目 

2. 负责人或者主

要参加人员 

出国会议项目(协议) 

在华会议项目 

留学人员项目 

研究内容对外不属于保密范围。 



申报时间和报送部门 

项目类型 申报时间 申报部门 

重大合作研究项目 集中接收 集中接收组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关注“通知公告”中的项目指南 国际合作局各地区处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依据上一年度发布的通告 国际合作局外事计划处 

合作交流项目 
1.组织间：①集中征集：依据“通

知公告”中的项目指南②随时受

理：建议提前3-4个月 

2.非组织间：随时受理，建议提前

3-4个月 

*注：避开3月集中受理高峰期 

1.组织间：国际合作局

各地区处 

2.非组织间：各科学部

综合处 

 

 

出国会议项目（协议） 

在华会议项目 

留学人员项目 



申报方式 https://isis.nsfc.gov.cn/ （中文界面） 

https://isis.nsfc.gov.cn/portal/index_en.asp（英文）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在线填报 

 依托单位在线审核 

 纸质一份 

https://isis.nsfc.gov.cn/
https://isis.nsfc.gov.cn/portal/index_en.asp


在线申报流程 

依托单位审核完成：纸质盖章、系统在线确认 

申请人在线填写并提交 

申请人是否是 

基金项目负责人 
负责人在线确认 

依托单位在线确认 

否 

是 



获取登录ISIS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 

序号 角色 获取方式 

1 基金项目负责人 获得资助，系统发送用户名和密码 

2 基金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由其基金项目负责人通过ISIS系统分配 

3 无基金项目人员（如，

外国青年学者） 

由依托单位通过ISIS系统分配 



审核确认项目的注意事项 

 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 

 项目类型：协议名称(如NSFC-AF)、合作形式(研究类or交流类) 

 电子版申请书及附件与纸质版的一致性(版本号) 

 其它： 

 NSFC未确认之前均可由退回至申请人进行修改 

 避免截止日期当天提交申请书 

 申请代码的选择： 

 合作交流项目：只能填写在研基金项目学科代码1 

 合作研究项目：根据“通知公告”中的项目指南填写；可

跨学部、学部填写 



常见问题 

 



二个文件结合，其中《年度项目指南》最具权威性： 

1. 管理办法中对于限项的描述； 

2. 每年《年度项目指南》中对申请数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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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一：限项 



各类基金项目经费表中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比例问题： 

 面上项目：<=资助经费的15%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资助经费的10%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经费的20% 

 海外及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经费的20% 

 重大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经费的40% 

 协议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经费的30% 

常见问题二 



合作研究项目中管理费比例：<=资助经费的5% 

合作研究项目中劳务费比例: 

     总经费经费<50万元时：参照面上项目的比例15%;  

或者重点项目的比例 

常见问题三：管理费和劳务费 



常见问题四 

国际合作经费拨付不够及时： 

 基金委财务规定：每两个月拨付一次暂不能调整 

 提醒：交流类项目提前三至四个月申报 

 



全部在线填报 

 计划书：项目获得批准后填报 

 进展报告：每年1月15日之前 

 合作研究项目报送科学部； 

 组织间协议合作交流项目国际合作局。 

 结题报告：每年10月生成空白结题报告，在线填写报

告，纸质版于每年二月份报送集中接收组。 

常见问题五：相关报告如何填报 


